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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

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10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并回复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目的。公告显示，公司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系为了专注于

主营业务金属废料处理。前期公告显示，公司曾称北京蓝吉的主营业务燃料电池应

用开发是节能环保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收购北京蓝吉是公司在汽车环保领域的横

向延伸，有利于增强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布局。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经营

战略是否发生变更，短期内买入又卖出北京蓝吉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2)公司的信

息披露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3）北京蓝吉股权转让价格短期内产生较大差异的原

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经营战略是否发生变更，短期内买入又卖出北京蓝吉股权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的经营战略未发生变更，公司短期内买入又卖出北京蓝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蓝吉”）是因其他投资者拟出价人民币4,000万元收购公司所持有

的北京蓝吉的25%的股权，公司投资北京蓝吉的价格是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管理层

分析一致认为此交易短期内已超出公司的预期收益，故决定出售公司持有的北京蓝吉

25%股权。 

 



(2)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 

公司此次出售持有的北京蓝吉25%的股权，不存在与前期公告内容不一致的情形。

公司在前期公告中称收购北京蓝吉是公司在汽车环保领域的横向延伸，有利于增强公

司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布局。公司自从收购北京蓝吉25%的股权后，深入了解汽车环保

领域，且掌握了大量的汽车环保领域的知识及信息，为公司日后投资该领域奠定了扎

实的理论基础，若日后在该领域有更好的投资标的，公司仍会考虑再进入该领域。 

 

(3)北京蓝吉股权转让价格短期内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投资北京蓝吉的价格是人民币2,000万元，此次转让北京蓝吉的价格是人民

币4,000万元，系因上海九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九运”）更加看好北

京蓝吉的未来发展，同时北京蓝吉的研发团队已基本完成完整的客车样车产品，所以

公司及上海九运一致认为以一倍的溢价转让较为合理。 

 

二、关于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告显示，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支付与资产交割期

限均以转让协议的生效日为基准日，但公告并未披露协议签订的具体日期。请公司补

充披露：（1）本次转让协议签订的具体日期，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况；（2）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2016年度的业绩。 

 

回复: 

（1）本次转让协议签订的具体日期，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况； 

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正式与上海九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金额为人

民币4,000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后的总资产的1.11%及净资产的1.90%（公司

2015年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618,674,373.52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110,097,044.38 元），由于公司经办人员疏忽，初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9.2的第一款和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判断，此次交易未超出交易规则中有关资

产总额及净资产的10%比例规定，故未进行公告披露。 

公司在核算2016年业绩是否需进行年度业绩预告时，发现此次交易产生的利润人

民币2,000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公司2015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750,346.80），已达到披露要求，故公司

在发现的第一时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的第三款规定进行了公



告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月1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编

号：2017-006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条及9.6条相关规定，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0.02元，低于0.05元，公司本应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豁免将此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同时根据自

2016年6月10日起执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

第三条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存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暂缓、豁免情形的无须再

向上交所申请，由公司自行审慎判断，上交所对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实行事后监

管，因此公司未将此次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第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严格管理信息披露暂缓、豁

免事项，建立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的内部审核程序。

公司目前尚未建立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的内部管理制度，故公司近期会抓紧安排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的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公司也将此

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2016年度的业绩。 

本次出售资产产生的利润为人民币2,000万元，因与此次交易的程序尚未完成，

故此次交易的收益不计入2016年度，不会影响公司2016年度的业绩。 

 

三、关于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公告显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本次资产出

售事项的交易对方上海九运的资产总额为88.35万元，净资产为-72.24万元，净利润

为-123.37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海九运本次收购资金的具体来源情况；（2）

上海九运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上海九运本次收购资金的具体来源情况； 

上海九运本次收购的资金主要来源为自然人借款，且上海九运已向公司提供其与

自然人的借款协议及资金汇入上海九运的银行水单作为证明。 

 

http://www.sse.com.cn/


（2）上海九运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上海九运及其借款自然人同时声明，相互不存在关联关系。详见北京市海

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涉及的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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